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6樓
承辦人：蔡宛伶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550
傳真：(02)29665754
電子信箱：ai894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研資字第11524315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212AVD6JR）

主旨：有關本府115年資通安全教育訓練執行方式1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所訂定B、C及D級之公務機關

應辦事項(認知與訓練制度面向)規定(附件1至3)辦理，請

各機關依規定於115年11月30日前取得教育訓練時數，並請

落實管理及追蹤其所屬同仁之時數取得情形。

二、有關各機關之參訓方式，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參訓對象：各機關內所有同仁(註：請依據說明一之附件

確認同仁所須參訓之課程類別及時數)。

(二)參訓課程類型及管道如下：

１、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課程(於終身學習資料以522為

該課程代碼)：可於本府資安統籌管理平台參訓及其他

有提供終身學習時數之數位學習平台(如台北e大、e等

公務園等)參訓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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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課程(於終身學習資料以523為

該課程代碼)：可於本府資安統籌管理平台參訓及其他

有提供終身學習時數之數位學習平台(如台北e大、e等

公務園等)參訓。

３、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課程：以實體課程為主，分為由資

訊中心自行辦理（相關辦理資訊將另案通知），以及

由數位發展部核定之訓練機構辦理（如需編列參訓費

用，請參酌先期審查相關文件）。

４、另本府B、C級機關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之專業證照與職

能訓練證書課程派訓事宜，將於完成參訓需求調查

後，由本中心另行函知各機關後續派訓規劃及相關事

項。

三、為提升各機關於資安統籌管理平台統計資料之準確性，請

各機關資訊人員配合於資安統籌管理平台維護相關資訊，

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依據說明一之附件，於資安統籌管理平台協助維護部

門成員之角色，相關操作方式詳如附件4。

(二)請於每月(季)至終身學習網匯出時數資料，再至資安統

籌管理平台協助匯入(操作說明詳如附件5)，並請各機關

定期檢視統計資料(操作說明詳如附件6)，以落實管控時

數取得之情形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、新北市美術館、新北市住宅及
都市更新中心

副本：
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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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

委員決行

96


